
 2017年武装部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职责
张家川县人民武装部是军分区直属的单位，在县委、县政府和天水军分区的领导下，负责完成全县的武装工作。县人民武装部作为地方军事组织，是本地区军事领导指挥机关。它既是县委的军事部，又是县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其基本职责是：
（1）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首长的命令、指示，并积极抓好贯彻落实。

（2）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组织建设，进行民兵整组。负责民兵实力统计和退伍军人预备役登记统计及其它登记统计工作。

（3）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和武器装备的管理使用。

（4）协同县上教育、宣传、司法部门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和兵役法规、军事法规的宣传教育。  

（5）负责兵员征集和招收飞行员工作。协助民政、组织人事部门做好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和军烈属的优抚工作。

（6）组织和发动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参加本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发挥好军地相互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协调驻军积极开展“双拥”共建活动。

（7）承办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国防动员委员会、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及相关机构赋予的日常事务。

（8）拟制战时兵员动员计划，组织指导战时兵员动员准备和实施。组织民兵开展参加支前、战备执勤和军民联防。

（9）开展战时兵员动员体制研究，总结交流民兵、预备役建设和兵员动员工作经验。

（10）不断加强机关正规化建设和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抓好本部人员和专职武装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及管理。建立良好的生活秩序、战备秩序、工作秩序。按照工作职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家川县人民武装部，除平时抓好民兵组织建设、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加强自身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机构设置
1994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将部分省（区）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的决定”，县人民武装部复归军队建制，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张家川回族县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后的县人民武装部，张家川县人民武装部下设三个科，军事科、政工科、后勤科3科，编有军官和职工若干人。事业编制6人，实有人数6人。下辖15个乡（镇）人民武装部。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武装部部门预算总收入84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42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33万元；年终奖励工资1万元；福利费1万元；取暖费1万元；其他奖励性工资6万元）；离退休人员工资14万元（其中：离退休人员工资13万元；福利费0.5万元；取暖费0.5万元）；公用经费28万元（其中：办公经费1万元；工作经费27元）。合计84万元。
四、部门“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机关运行费等重要事项说明
我部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维护费0万元；武装业务培训费0万元。
我部2017年无“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机关运行费等共0万元。
五、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武装部2017年没有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六、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武装部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七、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指省财政厅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财政管理活动的支出。

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社会保障和就业：指省财政厅用于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住房保障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依据省上确定的比例为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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